附件2

中山大学2014年“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免试研究生招生简章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建立博士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大对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探索以高水平科学技术研究支撑高质量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机制，推进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学术共同体”的进程，我校2014年继续面向全国“985工程”高校开展“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免试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本计划主要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项目主持人，以及近年高水平科研活动活跃、学术成果影响显著的导师所招收的优秀博士生的资助力度，实现“优生优培”，为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一、招生计划及导师
2014年我校拟招收“优生优培”资助计划直博生50名，作为硕博连读培养的免试硕士生100人。参加本计划试点工作的招生导师和招生名额见附表。导师招收本计划的免试研究生每人不超过1名。
二、资助方式与额度

1、获本计划资助的研究生受资助总额度由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本计划的资助金构成。本计划的资助金按10个月资助。

2、学校将确保获本计划资助的研究生，所获资助金额在其缴纳学费后，不低于以下标准：

（1）获本计划资助的直博生，第一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不少于32000元，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3000元/月；年度考核通过者，第二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不少于34400元，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3000元/月，博士论文开题后的第三、四、五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度不少于44400元/年，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4000元/月。

（2）获本计划资助的作为硕博连读生培养的免试硕士研究生，硕士阶段第一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度不少于14800元，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1400元/月；年度考核通过者，硕士阶段第二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度不少于22000元，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1800元/月，进入博士阶段且通过博士论文开题后，第一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度不少于42000元，第二、三学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额度不少于44400元/年，每学年获资助月份的资助额度不少于4000元/月。

三、选拔对象及条件
1、符合我校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基本条件；
2、获得“985工程”高校2013年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本科成绩综合排名在全年级同专业前1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3、就读本科期间各方面表现良好，身心健康，学习成绩优秀，具备突出的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综合素质和培养潜能；

4、通过全面考核后，参与试点导师同意招收并亲自培养。
四、申请及考核
1、达到条件申请报读该计划的学生请登录中山大学研究生招生网或招生单位的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山大学“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免试研究生申请表》（简称“申请表”），并将申请表、加盖有推荐学校教务处公章的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证明复印件、学术成果证明及相关证件复印件等材料，按要求送交到所报读的单位。

2、招生单位及导师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考核人选并通知来校进行考核。研究生院及招生单位将在网上公布具体考核办法，请申请者密切关注网上信息。

3、招生单位和导师按规定的考核程序（招生单位将在网上公布）对考核人选进行考核，择优确定拟接收的“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免试研究生名单。对虽未进入“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免试研究生拟接收名单，但达到我校接收免试研究生要求的，可接收为本计划之外的直博生或免试硕士研究生。
4、其他相关工作请参照《中山大学2014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执行。
五、相关说明
1、本计划资助的研究生一般不得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因考核不合格或其他特殊原因，直博生需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硕博连读生需在硕士阶段毕业的，自确定退出本计划之日起，终止其享受本计划资助的资格。
2、获本计划资助的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按导师的要求完成研究助理工作，并根据学校相关制度承担本科教学助理工作。

3、根据学校制定的考核办法，每学年结束前对获得本计划资助的研究生进行全面考查。对达不到优秀研究生标准的，导师和培养单位可向学校提出终止其资助金。对认为不适合攻读博士学位，但适宜作为硕士研究生继续培养的，可转为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如果认为不适宜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按我校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在读期间考核办法将另行公布。

PAGE  
2

